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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印发修订后的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规则》（银发
〔2025〕248号，以下简称新版《业务规则》）。

新版《业务规则》自2026年 2月1日
起施行，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规
则》（银发〔2018〕72号，以下简称《业务规
则》）同时废止。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2025 年 7 月 4
日，中国人民银行就曾披露，为适应人民
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业务发展需要，组
织对《业务规则》进行了修订，形成征求意

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
馈截止时间为2025年8月3日。

据悉，新版《业务规则》内容共涵盖
“总则”“账户管理”“业务处理”“结算机
制”“风险管理与应急处理”“附则”六章，
细分为三十条。

对比发现，相较于2018年版本，新版
《业务规则》取消了“参与者管理”专章，
只在第一章的“总则”中要求运营机构应
当制定参与者管理办法，并明确参与者
加入和退出管理、参与者报告事项及参

与者风险管理等有关要求，同时参与者
应当按照运营机构制定的参与者管理办
法开展业务。

“近年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呈现
出迅猛的发展态势，业务量与参与者规模
均实现大幅增长，使得原有的《业务规则》
在诸多方面暴露出执行方面的困难。”博
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表示，
修订是为了适应参与者规模扩大与管理
需求。

跨境清算公司官网显示，截至目前，

CIPS共有190家直接参与者，1567家间
接参与者，其中亚洲1150家（含境内565
家），欧洲 261家，非洲 65家，北美洲 34
家，南美洲33家，大洋洲24家。

据了解，新版《业务规则》第七条对
境外机构接入CIPS 进行了明确，“境外
机构申请成为直接参与者的，可委托符
合条件的直接参与者作为资金托管行”，
而原来的《业务规则》提出，“境外机构应
当委托境内银行类直接参与者作为其资
金托管行”。 （中新）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新规出炉
2月1日起施行

直击收益率与估值痛点

去年12月25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
《办法》，对资产管理信托产品、银行理财
产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信息披露行
为作出系统规范。《办法》立足“同类业
务、相同标准”，统一明确三类资产管理
产品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责任义务、共
性内容及内部管理要求，并按照产品募
集、存续、终止的全生命周期，对信息披
露进行全面规范。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
示，此前，三类资管产品的信息披露要求
分散在不同制度中，标准不完全一致。这
既增加了投资者理解难度，也为部分机
构“打擦边球”留下空间。

针对市场高度关注的收益率展示和
估值问题，《办法》作出多项针对性安排。
在产品募集环节，明确业绩比较基准的
披露要求，要求说明基准的选择原因、测

算依据或计算方法，并以醒目方式提示
“业绩比较基准不是预期收益率”。同时，
原则上不得随意调整业绩比较基准披露
规则，确需调整的，需严格履行内部审批
程序，并在定期报告和产品说明书中持
续披露历次调整情况。

在产品存续环节，《办法》强化定期
信息披露要求，要求真实、准确披露产品
净值、收益表现和投资资产情况，并引入
穿透披露机制，对底层资产结构进行更
充分的展示。对于现金管理类产品，还进
一步细化规定，明确成立未满七日的产
品及份额不得展示七日年化收益率，以
遏制通过短期收益“冲榜”的营销行为。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些安排直击
行业长期存在的痛点。“此前，个别资管
产品在运作过程中，存在频繁调整业绩
比较基准、通过截取有利时间段展示历
史业绩等情况，客观上削弱业绩波动的
呈现，甚至对风险判断形成干扰。”一位
业内人士表示，新规对业绩基准和过往

业绩展示提出更明确、更稳定的要求，有
助于促使产品回归真实净值表现，也将
倒逼机构提升投研和风控能力。

信披质量或成竞争标识

值得关注的是，《办法》并未止步于
“披不披”，而是更强调“怎么披、披得好
不好”。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在统一监管
框架下，信息披露质量本身，可能逐步演
变为资管机构的重要竞争标识。

《办法》明确，信息披露义务人不仅包
括产品管理人，还涵盖销售机构、托管机
构等相关主体，要求各方合理划分责任，
确保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同时，对
公募产品确立“双渠道”披露原则，既要通
过行业统一信息披露渠道披露，也可按照
约定通过全国性金融类主流媒体等渠道
披露，并要求不同渠道内容保持一致。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
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双渠道”信息披

露模式有望大幅降低投资者获取资管产
品信息的难度，提高披露的透明度与统一
性，从而更好地实现“看得清、算得清、厘
得清”的目标。同时，这一安排也促使资管
机构强化内部管理和信息协作，减少因不
同披露渠道造成的合规风险。

信托业内人士也指出，信息披露的
透明化将使资管产品的实际表现和费用
结构更加公开透明，从而促使机构提升
主动管理和投研能力，而不再依赖营销
手段包装业绩。同时，通过对投资策略、
持仓结构和业绩比较基准等关键指标的
规范披露，新规将推动信托公司向专业
化、精细化方向发展。

《办法》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金融监管总局为银行保险机构预留了约
8个月的调整过渡期。业内人士强调，随
着监管要求持续细化、行业自律规则逐步
落地，资管行业有望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和
管理水平，由此重塑银行理财和大资管
市场的长期发展格局。 （中新）

强化全周期披露责任

新规吹散银行理财“信息迷雾”
在 银 行 理 财 规 模 近 34 万 亿

元、代销成为主要销售渠道的背景
下，理财产品收益率展示失真、估
值方法不透明等问题，长期困扰着
普通投资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近日发布《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
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下称

《办法》），从约束业绩比较基准、规
范过往业绩披露、明确估值原则与
方法、强化穿透披露等方面入手，
试图从信息披露源头压缩“营销型
收益率”的操作空间。

业内人士认为，《办法》通过统
一信披标准、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
披露责任，被视为破解代销理财

“信息迷雾”的关键制度安排，但其
实际效果仍有赖于执行力度与监
管穿透能力。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2025年1—11月保险
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以下简称“保费收入”）
情况。数据显示，去年1—11月，保险业总计
实现保费收入57629亿元，同比增长7.6%。
其中，人身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41472亿
元，同比增长9.1%；财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
16157亿元，同比增长3.9%。

受访专家表示，行业保费收入实现增
长，主要受利率持续下行、行业持续优化产
品供给、渠道销售费用下降等因素影响。

在行业转型、推进多渠道报行合一政策
（保险公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产品审批或备
案材料中所使用的产品定价假设，必须与其
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的行为保持一致）等多方
面影响下，保险业前11个月保费收入实现
稳健增长。

天职国际金融业咨询合伙人周瑾表示，
人身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速较高，主要是由于
去年以来利率持续下行，以及前几年的银行
理财产品大量到期面临再投资。在上述背景
下，保险产品“保证+浮动”收益并兼具风险
管理的特点，对消费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同时，报行合一政策落实之后，银保渠道销
售费用大幅下降，很多公司因此加大银保渠
道的投放力度，从而大幅拉动新单销售。

分险种来看，在各类主要经营险种中，
财险公司的健康险和意外险保费收入同比
增速较高，人身险公司的寿险和投连险保费
收入同比增速较高。

具体来看，去年1—11月，财险公司健康
险保费收入为2187亿元，同比增长11.4%，意
外险保费收入为546亿元，同比增长11.3%。
人身险公司寿险实现保费收入33874亿元，
同比增长11.5%，投连险独立账户新增交保
费（可近似视为投连险保费）为188亿元，同
比增长16.7%。

周瑾认为，对财险公司而言，车险业务
总体稳定，非车险业务仍是最主要的增长
点。以健康险为例，由于短期健康险的风险
可控，且需求旺盛，财险公司通过广泛参与
惠民保业务和发力中端医疗险，取得不错的
健康险保费收入增长。

对人身险公司而言，中国精算师协会创
始会员徐昱琛认为，寿险保费收入增长主要
来源于储蓄型产品销售的带动。而投连险方
面，受利率持续下行和权益市场整体表现较
好等因素的影响，经营较为稳健的险企的投
连险产品结算利率水平相对较高，对客户的
吸引力有所增强。

此外，去年11月份单月，人身险公司客
户投资款新增交费（可近似视为万能险保
费）为260亿元，同比增长7.8%，已连续8个
月实现单月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徐昱琛表示，其主要原因是在当前利率
持续下行的背景下，万能险的结算利率较有
竞争力，同时也受到去年以来险企推进产品
结构转型的影响。

东吴证券非银金融首席分析师孙婷表
示，在保险行业产品转型方面，浮动收益型
产品是大势所趋。国内人身险主流产品经历
了从单一保障到“多元保障+长期储蓄”的
演变。在低利率环境下，分红险、万能险等浮
动收益型产品具有更低的刚性成本，可以减
轻利差损压力，同时浮动收益设计也对客户
具备吸引力。

（钟欣）

去年1—11月

保险业保费收入
同比增长7.6%

随着监管要求持续细化随着监管要求持续细化、、行业自律规则逐步落地行业自律规则逐步落地，，银行理财市场将更加透明和规范银行理财市场将更加透明和规范。。（（CFPCFP））


